


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

鱼峰区人民政府文件

鱼府规〔2025〕1号

鱼峰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鱼峰区2025年稳经济促发展激励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国家机关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事业单位：
《鱼峰区2025年稳经济促发展激励方案》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

鱼峰区人民政府
2025年5月27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鱼峰区2025年稳经济促发展激励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自治区、柳州市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，依据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组织申报推动工业经济实现2025年一季度“开门红”政策补助资金的通知》以及《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申报柳州市2025年一季度推动工业稳增长政策补助资金的通知》要求，牢固树立“实干为要、创新为魂，用业绩说话，让人民评价”的鲜明导向，加快构建我区“两区三基地”发展格局，不断稳存量、拓增量，全力推动经济回稳向好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奋力实现一季度“开门红”和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，现制定稳经济促发展激励方案。
一、激励标准
（一）行业引领奖。发挥卓越引领作用，引领行业技术发展方向，推动行业进步的企业。
1.工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产值增速较去年同期增长9%以上，且2025年一季度产值不低于1亿元，奖励4.5万元，或产值不低于4000万元至小于1亿元，奖励3.5万元；
2025年全年产值增速较去年同期增长9%以上，且全年产值不低于4亿元，奖励6万元；或产值不低于1.6亿至小于4亿元，奖励5万元。
2.批发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达到3亿元以上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（含持平，下同），奖励3万元；或本年一季度累计值环比降幅收窄10个点及以上，奖励1万元；
2025年全年销售额达到12亿元以上，全年同期相比降幅收窄10个点及以上，奖励5万元。
3.零售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达到3.5亿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3万元；
2025年全年销售额达到14亿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5万元。
4.餐饮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营收达到10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1.5万元；
2025年全年营收达到40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3万元。
5.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营收达到30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2万元；
2025年全年营收达到1.2亿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3万元。
6.建筑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产值不低于60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1万元；
2025年全年产值不低于2亿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2万元。
（二）平稳发展奖。始终保持稳定发展态势，为行业平稳前行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。 
1.工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产值不低于6000万元，且增速较去年同期正增长，奖励3.5万元。
2025年全年产值不低于2.4亿元，且增速较去年同期正增长，奖励5万元。
2.批发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达到1亿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2万元，或本年一季度累计值环比降幅有所收窄，奖励1万元；
2025年全年销售额达到4亿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3万元，或全年同期相比降幅收窄10个点，奖励2万元。
3.零售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达到1亿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2万元，或本年一季度累计值环比降幅收窄10个点，奖励1万元；
2025年全年销售额达到4亿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3万元，或全年同期相比降幅收窄10个点，奖励2万元。   
4.餐饮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营收达到8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%以上，奖励1万元；
2025年全年营收达到32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%以上，奖励2万元。
5.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营收达到20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0%以上，奖励1.5万元；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全年营收达到80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0%以上，奖励2万元。
（三）追求进步奖。能提前预判风险，始终积极进取、努力突破的企业。
1.工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总产值不低于7500万元，且产值增速较去年同期收窄在-5%至0%奖励3万元，-5%至-10%奖励2万元；
2025年全年产值不低于3亿元，且产值增速较去年同期收窄在-3%至-0%奖励3.5万元，收窄在-5%至-3%奖励2.5万元。
2025年一季度产值低于7500万元，按照总量40％增速60％的功效系数法计算排名前三，一次性奖励8000元；2025年全年产值低于3亿元的工业企业，按照总量40％增速60％的功效系数法计算排名前三的，一次性奖励1万元。
2.批发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达到50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1万元，或本年一季度累计值环比降幅收窄10个点，奖励0.5万元；
2025年全年销售额达到2亿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2万元，或全年同期相比降幅收窄10个点，奖励1万元。
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低于5000万元，按照总量80％增速20％的功效系数法，且增速为正增长，计算排名前三，一次性奖励3000元；2025年全年销售额低于2亿元的批发业企业，按照总量80％增速20％的功效系数法，且增速为正增长，计算排名前三，一次性奖励5000元。
3.零售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达到80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1万元，或本年一季度累计值环比降幅收窄10个点，奖励0.5万元；
2025年全年销售额达到3亿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正增长，奖励2万元。或全年同比降幅收窄10个点，奖励1万元。
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低于8000万元，按照总量80％增速20％的功效系数法，且增速为正增长，计算排名前三，一次性奖励3000元；2025年全年销售额低于3亿元的零售业企业，按照总量80％增速20％的功效系数法，且增速为正增长，计算排名前三，一次性奖励5000元。
4.餐饮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营收达到600万元，累计值环比增长10%以上，奖励0.5万元；
2025年全年营收达到2400万元，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0%以上，奖励1万元。
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低于600万元，按照总量80％增速20％的功效系数法，且增速为正增长，计算排名前三，一次性奖励2000元；2025年全年营收低于2400万元的餐饮业企业，按照总量80％增速20％的功效系数法，且增速为正增长，计算排名前三，一次性奖励3000元。
5.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、房地产业企业、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、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企业
2025年一季度（1-2月）营收达到15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%以上，奖励1.2万元；
2025年全年（1-11月）营收达到6000万元，增速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%以上，奖励1.5万元。
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低于1500万元，按照总量80％增速20％的功效系数法，且增速为正增长，计算排名前三，一次性奖励3000元；2025年全年营收低于6000万元的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，按照总量80％增速20％的功效系数法，且增速为正增长，计算排名前三，一次性奖励5000元。
2025年全年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、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、房地产业、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、装卸搬运和仓储业等行业企业对所属行业增长每拉动10个百分点，奖励1万元，最高奖励不超过5万元。
（四）项目领航奖
投资项目：对全年同比增量超2000万以上，项目符合相关产业政策、发展规划，项目投资许可、土地、环保、节能等手续完善且不属于各级政府平台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，一次性奖励1万元，或2025年在辖区内新开发地块，全年投资额超5000万以上的房地产企业，一次性奖励1万元。
房地产销售面积：对2025年一季度房地产面积销售面积超过0.5万㎡，或全年房地产面积销售面积超过1.5万㎡，一次性奖励2万元。
二、激励资金来源与发放
（一）资金来源：本政策措施涉及的奖补资金总量按300万元控制，奖补资金纳入鱼峰区财政预算，由财政部门统筹安排，以上具体奖励金额根据财政收支情况待定。
（二）发放：根据各行业对鱼峰区2025年一季度及全年经济稳增长的贡献情况（增量、增速），鱼峰区发改局、鱼峰区工信局、鱼峰区商务局、鱼峰区住建局会同鱼峰区财政局加快兑现财政奖补资金，奖补资金应专项用于企业发展、项目建设、科技创新等方面。
三、附  则
（一）当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扶持奖励：
1．被列入失信“黑名单”的；
2．有偷税、逃税、抗税、骗税等违反税法行为的；
3．发生劳资纠纷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4．发生环保、安全等较大以上责任事故的；
5．发生重大刑事案件、群体性上访事件的；
6．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行为的。
（二）以上所有激励单个企业一季度、全年各可享受一次，政策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。
（三）统计周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，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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